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會議

資料文件

條例草案委員會

《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

政府對業界提交的意見書所作的回應

( I )     香港汽車商會

 支持實施新稅制。

 建 議 的 高 稅 率 會 嚴 重 損

害 汽 車 業 ， 而 且 不 會 為

政 府 帶 來 所 需 的 額 外 收

入。

 提 出 反 建 議 ， 要 求 將 第

二 至 第 四 個 邊 際 稅 階 稅

率 分 別 調 低 至 60% 、

85%及 105%。

 只 經 營 單 一 貴 價 汽 車 品

牌 的 汽 車 商 將 面 對 沉 重

壓力。

 汽 車 商 的 邊 際 利 潤 微

薄 。 外 匯 匯 率 變 動 已 大

大 削 弱 買 賣 商 的 利 潤 。

只 有 極 少 數 的 分 銷 商 有

能力調整他們的邊際利

 汽車銷售減慢的情況，應只是暫時

現象。當加稅初期對消費者產生的

心理影響減退後，汽車銷售應會回

升，因此對這行業的業務及就業情

況造成的影響應有限。

 有關建議對價格較昂貴的私家車影

響較大。不過，貴價私家車只佔香

港私家車市場的小部分 (在二零零二

至 零 三 年 度 首 次 登 記 的 私 家 車 當

中，應課稅值超過 500 ,000 元的私

家車只佔 6%，即 1  800 輛 )。至於

大 部 分 私 家 車 ( 9 4 % )， 根 據 政 府 就

具代表性型號所作分析，這批汽車

的零售價預期會上調 5%至 12%不

等。

 根據香港海關在二零零三年三月進

行的調查，在 12 個具代表性私家

車型號中的 5 個型號，車輛零售價

增加的幅度少於稅款增加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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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來 抵 銷 零 售 價 格 的 增

幅。

 不 同 意 提 高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只 會 暫 時 令 新 車 銷

售 量 下 降 。 在 非 典 型 肺

炎 事 件 影 響 下 ， 商 會 強

烈反對上述評估。

 與 一 月 比 較 ， 四 月 的

牌 照 登 記 數 目 驟 跌

5 1 %。 新 簽 成 交 數 目

下 跌 6 0 %。

 首 次 登 記 的 實 質 跌 幅

可 能 接 近 3 0 %而 並 非

1 5 %。 若 依 據 香 港 汽

車 商 會 建 議 的 稅 率 推

算 ， 該 商 會 預 測 跌 幅

約 為 1 8 %而 非 3 0 %。

政 府 的 額 外 稅 收 為

3 . 0 8 億 元 。

 最 近 就 香 港 汽 車 商 會 成

員 所 進 行 的 調 查 顯 示 ，

92% 的 受 訪 者 計 劃 裁

員，而 38%的商會成員

已 在 今 年 裁 減 人 手 。 受

訪者平均會裁減 20%人

手 。 61%的 商 會 成 員 擬

推 出 減 薪 ／ 無 薪 假 期 計

劃，或者已在今年作出

汽車分銷商就當中 4 個型號承擔了

0 .1%至 19%的稅款增幅，餘下的 1

個型號則承擔了 74%。

 在 本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前 一

星 期 ， 私 家 車 的 登 記 數 目 驟

增 。 巿 場 需 要 時 間 消 化 這 驟 增

的 銷 量 。 雖 然 首 次 登 記 的 汽 車

數 目 在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後 即 時

放 緩 ， 但 登 記 數 目 已 如 所 料 開

始 逐 漸 回 升 。

 在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後 的 一 個

月 ， 首 次 登 記 的 私 家 車 有 8 9 8

輛 ，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每 月 平 均 登 記 數 目 的 3 6 %。

在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後 的 第 二 個

月 ， 登 記 數 目 上 升 至 1  3 5 3

輛 ，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每 月 平 均 登 記 數 目 的 5 5 %。

在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開 始 的 一 星

期 ， 最 新 的 登 記 數 目 為 4 2 2

輛 ，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每 星 期 平 均 登 記 數 目 的

7 4 % 。 因 此 ， 銷 售 情 況 已 逐 漸

回 升 。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對 汽 車 銷 售 有 顯

著 的 不 利 影 響 。

 政 府 過 去 在 一 九 九 零 至 九 一 及

一 九 九 一 至 九 二 年 度 調 整 汽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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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安排。

 2  400 名 員 工 面 臨 即 將

被裁減的危機。

首 次 登 記 稅 時 也 出 現 類 似 的 銷

售 情 況 。 在 上 述 兩 個 財 政 年 度

完 結 時 ， 提 高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為 政 府 均 帶 來 可 觀 的 額 外 收

入 。

 雖 然 預 期 銷 售 情 況 會 逐 漸 回

升 ， 但 我 們 預 算 的 額 外 收 入 已

考 慮 到 分 銷 商 可 能 會 改 變 定 價

策 略  ( 平 均 應 繳 稅 款 減 少

1 0 % )， 以 及 銷 售 額 可 能 下 跌 (跌

幅 為 1 5 % )。

 為 協 助 在 非 典 型 肺 炎 爆 發 期 間

出 現 資 金 周 轉 問 題 和 經 營 困 難

的 行 業 渡 過 困 境 ， 政 府 設 立 了

為 數 3 5 億 元 的 貸 款 擔 保 計 劃 。

汽 車 分 銷 商 如 因 非 典 型 肺 炎 爆

發 而 生 意 大 幅 減 少 ， 應 符 合 該

計 劃 的 申 請 資 格 。

 公司註冊處的記錄顯示，在二零零

三年三月五日至五月十二日期間，

並無註冊為有限公司的活躍汽車分

銷商 手進行清盤 (包括自動及強制

清盤 )。根據稅務局的資料，同期有

一名分銷商已取消商業登記。我們

未能確定這是否與汽車首次登記稅

的建議有任何關連。

 約有 12  330 人從事汽車、電單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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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批發、零售及出入口業務。

 香港汽車商會提出的反建議的稅率

累進性會較政府的建議為低，並會

為政府帶來較少收入。

( I I )   香港右 汽車總商會有限公司

 30 萬 元 以 上 、 50 萬 元

以上及 100 萬元以上的

私 家 車 的 銷 售 量 分 別 跌

至 40% 、 25% 及 低 於

10%。

 一 項 調 查 顯 示 ， 77%受

訪 者 認 為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增 幅 大 或 非 常 大 ；

63 .4%受 訪 者 的 買 車 意

欲 受 影 響 ； 63 .5%受 訪

者 現 時 不 會 考 慮 買 車 ；

66%業 內 人 士 察 覺 到 生

意 下 跌 ； 以 及 66 .7%業

內 人 士 在 過 去 一 個 月 察

覺 到 佣 金 減 少 或 大 幅 減

少。

 有 相 當 數 目 的 分 銷 商 出

現 資 金 周 轉 問 題 ， 因 此

被 迫 裁 員 或 結 業 。 可 能

導致超過 1  000 人失

 汽車銷售減慢的情況，應只是暫時

現象。當加稅初期對消費者產生的

心理影響減退後，汽車銷售應會回

升，因此對這行業的業務及就業情

況造成的影響應有限。

 在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後 的 一 個

月 ， 首 次 登 記 的 私 家 車 有 8 9 8

輛 ，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每 月 平 均 登 記 數 目 的 3 6 %。

在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後 的 第 二 個

月 ， 登 記 數 目 上 升 至 1  3 5 3

輛 ，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每 月 平 均 登 記 數 目 的 5 5 %。

在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開 始 的 一 星

期 ， 最 新 的 登 記 數 目 為 4 2 2

輛 ，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每 星 期 平 均 登 記 數 目 的

7 4 % 。 因 此 ， 銷 售 情 況 已 如 所

料 逐 漸 回 升 。

 並無證據顯示對汽車銷售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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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據 一 間 收 車 及 追 收 欠 債

公 司 表 示 ，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至 四 月 三

十 日 ， 結 業 的 汽 車 貿 易

公 司 超 過 四 間 ， 收 回 作

抵 押 的 汽 車 則 超 過 50

輛。

 二 手 汽 車 市 場 的 汽 車 供

應 短 缺 ， 會 導 致 二 手 汽

車 交 易 商 因 此 而 停 業 。

商 會 設 於 啟 德 的 展 覽 場

地 ， 有 20% 租 戶 已 停

業。

 車 主 如 忘 記 在 首 次 登 記

後 向 運 輸 署 申 報 防 盜 裝

置 及 音 響 設 備 ， 即 屬 違

法 。 汽 車 配 件 業 因 而 受

影響。

 根 據 一 項 抽 樣 調 查 ， 私

家車零售價會增加 1 2 % -

1 0 0 % (相 對 政 府 按 具 代

表 性 型 號 作 分 析 的 增 幅

為 5 % - 2 7 % )。

 政 府 認 為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只 對 市 場 6%的 汽 車

(超過 500 ,000 元的私家

不利影響。

 根據運輸署的記錄，在財政預算案

公布後的第一個月，有 76 輛應課

稅值 (包 括 原 先 獲 免 稅 項 目 的 價 值 )

超過 500 ,000 元的私家車登記，相

等於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每月平均

登記數目的 47%。在財政預算案公

布後的第二個月，登記數目已上升

至 97 輛，相等於二零零二至零三

年度每月平均登記數目的 60%。超

過 500 ,000 元的私家車登記的表現

實際上超越了其他稅階汽車的整體

平均登記數目。

 公司註冊處的記錄顯示，在二零零

三年三月五日至五月十二日期間，

並無註冊為有限公司的活躍汽車分

銷商 手進行清盤 (包括自動及強制

清盤 )。根據稅務局的資料，同期有

一名分銷商已取消商業登記。我們

未能確定這是否與汽車首次登記稅

的建議有任何關連。

 約有 12  330 人從事汽車、電單車及

單車批發、零售及出入口業務。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約有 10  000

人從事汽車和電單車維修保養，若

車主普遍傾向繼續使用現有車輛較

長時間，這些從事維修保養的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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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影響較大的論據，是

有 誤 導 之 嫌 ， 因 為 該 等

汽 車 所 繳 稅 款 佔 汽 車 首

次登記稅收入總額 30%

以上。

 沒 有 涉 及 汽 車 代 理 商 的

勞 資 糾 紛 (一 如 政 府 所

指 )，並非表示業內並無

裁 員 情 況 。 由 三 月 下 旬

起 ， 一 家 日 本 代 理 商 裁

減 了 50 名 營 業 員 、 35

名 寫 字 樓 職 員 和 30 名

修 理 中 心 職 員 。 另 一 家

代 理 商 已 裁 減 30 名 員

工 。 亦 有 報 告 指 多 家 有

平 行 進 口 商 有 裁 員 及 減

薪情況。

 提 出 反 建 議 ， 要 求 將 第

二 至 第 四 個 邊 際 稅 階 稅

率 調 低 至 55%、 75%及

75%。

 支持取消免稅項目。

 為 免 雙 重 課 稅 ， 以 及 解

決 執 行 方 面 的 實 際 困

難 ， 政 府 應 撤 銷 有 關 須

向 政 府 申 報 在 首 次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內 安 裝 的 配 件

及繳付首次登記稅的規

會受惠。

 有關首次登記後的申報規定，並非

一項新規定，其罰則與現行法例所

訂的亦告相符。制定這項規定，旨

在防止車主藉首次登記後購置汽車

配 件 及 保 證 而 避 稅 。 法 例 一 直 訂

明，須在首次登記後三個月內為註

冊分銷商所安裝的配件作出申報及

繳付額外稅款。為使所有經營者在

公平的環境下競爭及防止避稅，我

們建議將這項規定伸延至任何人提

供的配件及保證，而為免規定遭濫

用及因應香港汽車會的建議，我們

建議將申報及繳付稅款的時限由三

個月延長至六個月。

 香港右 汽車總商會的反建議的稅

率累進性遠較政府的建議為低，原

因是取消了最高邊際稅階。有關的

反建議亦為政府帶來較少收入。

 豁免在預算案發表前訂購的車輛並

不符合行之已久的做法及徵收汽車

首次登記稅的精神。汽車首次登記

稅是向在香港登記使用的車輛徵收

的稅項。當汽車首次登記稅的稅率

有所變動，新的稅率將適用於在變

動 生 效 時 仍 未 進 行 登 記 的 所 有 車

輛。政府以往在一九九零至九一及

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調整汽車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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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分 銷 商 在 三 月 五 日 前 向

海 外 訂 購 的 汽 車 ， 按 舊

有首次登記稅率課稅。

登記稅時，採用了這做法，而這亦

是其他稅務措施，例如煙酒稅的做

法。

 向已訂購車輛作出豁免安排，在執

行上甚為困難，主要是難以證明是

否 在 特 定 日 期 進 行 交 易 或 支 付 訂

金，此外，亦有誘因使人把訂單日

期改為新稅率生效日期前或 造訂

單，從而避稅。縱使看似可疑的個

案，調查也可能非常困難，因為在

執行方面須依靠車輛買賣雙方的合

作，而且並非所有個案也會有證明

進 行 交 易 或 支 付 訂 金 的 日 期 的 文

件。詳情請參閱我們向立法會助理

法律顧問發出的信件，我們在信中

就其草擬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案

提出意見。

( I I I )  駿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加 稅 會 減 低 購 車 意 慾 ，

導致稅收減少。

 在 香 港 的 路 面 使 用 舊

車，會產生環境問題。

 除 平 行 進 口 商 外 ， 相 關

的 行 業 ， 例 如 從 事 維 修

的人士及二手汽車買賣

 汽車銷售減慢的情況，應只是暫時

現象。當加稅初期對消費者產生的

心理影響減退後，汽車銷售應會回

升，因此對這行業的業務及就業情

況造成的影響應有限。

 雖 然 預 期 銷 售 情 況 會 逐 漸 回

升 ， 但 我 們 預 算 的 額 外 收 入 已

考 慮 到 分 銷 商 可 能 會 改 變 定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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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亦 會 受 到 影 響 ， 以 致

造成失業問題。

 自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後 ， 有 些 分 銷 商 已 裁

員 或 結 業 。

 反 建 議 把 第 二 至 第 四

個 稅 階 的 邊 際 稅 率 減

至 5 5 % 、 7 5 % 及

9 5 %。

策 略 ( 平 均 應 繳 稅 款 減 少

1 0 % )， 以 及 銷 售 額 可 能 下 跌 (跌

幅 為 1 5 % )。

 公司註冊處的記錄顯示，在二零零

三年三月五日至五月十二日期間，

並無註冊為有限公司的活躍汽車分

銷商 手進行清盤 (包括自動及強制

清盤 )。根據稅務局的資料，同期有

一名分銷商已取消商業登記。我們

未能確定這是否與汽車首次登記稅

的建議有任何關連。

 約有 12  330 人從事汽車、電單車及

單車批發、零售及出入口業務。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約有 10  000

人從事汽車和電單車維修保養，若

車主普遍傾向繼續使用現有車輛較

長時間，這些從事維修保養的人或

會受惠。

 我們預期新車的銷售減慢，只是暫

時現象。而即使有更多人繼續使用

舊有車輛較長時間，所有車輛亦須

符合空氣污染條例。舉例來說，較

舊式而污染較嚴重的前歐盟輕型柴

油車輛，須根據將於二零零三年年

中實施的新規例，加裝消減廢氣裝

置。車齡超過一年的商業用車輛以

及超過六年的私家車，在續領牌照

前均須每年接受道路性能檢驗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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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測試 )。我們預期符合有關條例

的 舊 式 車 輛 並 不 會 令 空 氣 污 染 惡

化。  

 駿汽車集團有限公司的反建議的

稅 率 的 累 進 性 會 較 政 府 的 建 議 為

低，並為給政府帶來較少收入。

( I V )  香港稅務學會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建 議

對 汽 車 買 家 、 買 賣 商 、

銷 售 人 員 及 保 險 代 理 人

均 有 影 響 ， 並 會 遏 抑 汽

車 及 其 他 配 套 貨 品 及 服

務的消費。

 汽 車 買 賣 商 在 通 縮 時

期 ， 不 能 把 稅 項 負 擔 轉

嫁 買 家 。 買 賣 商 及 銷 售

人 員 基 本 上 須 分 擔 有 關

的負擔。

 就 業 、 消 費 及 收 入 因 而

會受到衝擊。

 鑑 於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建 議 與 原 來 收 取 更 多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款 的 政 策

目標不一致，因此應予

 汽車銷售減慢的情況，應只是暫時

現象。當加稅初期對消費者產生的

心理影響減退後，汽車銷售應會回

升，因此對這行業的業務及就業情

況造成的影響應有限。

 在四月二十八日開始的一星期，私

家車的登記數目已逐漸回升至二零

零二至零三年度每星期平均登記數

目的 74%。並無證據顯示汽車銷售

受到顯著的不利影響。

 雖 然 預 期 銷 售 情 況 會 逐 漸 回

升 ， 但 我 們 預 算 的 額 外 收 入 已

考 慮 到 分 銷 商 可 能 會 改 變 定 價

策 略 ( 平 均 應 繳 稅 款 減 少

1 0 % )， 以 及 銷 售 額 可 能 下 跌 (跌

幅 為 1 5 % )。

 約有 12  330 人從事汽車、電單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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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 單車批發、零售及出入口業務。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約有 10  000

人從事汽車和電單車維修保養，若

車主普遍傾向繼續使用現有車輛較

長時間，這些從事維修保養的人或

會受惠。

 根 據 政 府 經 濟 顧 問 進 行 的 一 項 研

究，財政預算案內有關首次登記稅

的 建 議 對 整 體 經 濟 不 會 有 顯 著 影

響，而預期有關的稅款增幅對本地

生產總值增長的影響非常輕微，僅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少於百分之

一個百分點。

( V )    電單車聯盟及香港摩托車協會

 假 設 一 輛 電 單 車 及 一 輛

私 家 車 均 價 值 60 ,000

元 ， 電 單 車 的 應 繳 稅 款

會 較 私 家 車 的 稅 款 多

3 ,000 元。

 政 府 指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建 議 對 電 單 車 影 響 輕

微，這是錯誤的說法。

 大約 10%的電單車是用

作運送貨物。電單車的

 電 單 車 通 常 沒 有 冷 氣 機 和 音 響 設

備 。 根 據 我 們 進 行 的 一 項 調 查 顯

示，電單車通常只會有一至兩種在

舊稅制下獲豁免的項目，而私家車

通常會有三至四種獲豁免的項目，

因此與電單車比較，取消豁免對私

家車的影響明顯較大。

 電單車的價格及應課稅值一般遠較

私家車的低。不能直接比較同等價

值的私家車及電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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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率 較 其 他 所 有 車 輛 的

高，是不公平的。

 電 單 車 稅 率 應 調 低 至

32%。

 根據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登記的

電單車的公布零售價，在取消豁免

項目後，假設定價策略並無改變，

電 單 車 的 零 售 價 (已 包 括 稅 款 在 內 )

會平均上升 8%或 2 ,771 元，與應課

稅值少於 150 ,000 元的具代表性低

價 私 家 車 型 號 的 預 計 零 售 價 增 加

11%相比，這升幅較少。

 有關的反建議為政府帶來較少的額

外收入。

( V I )  香港摩托車商會

 支持取消免稅項目。

 已 有 五 家 分 銷 商 結 業 。

超過 50 人被裁減。

 新 登 記 的 電 單 車 ( 特

別 是 較 昂 貴 的 電 單

車 )數 目 銳 減 。

 由 於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建 議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政 府 不 會 有 預 期 的 額

外 收 入 。 例 如 ， 與 二

零 零 二 年 比 較 ， 一 家

分 銷 商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的 銷 售 值 已 下 跌

 汽車銷售減慢的情況，應只是暫時

現象。當加稅初期對消費者產生的

心理影響減退後，汽車銷售應會回

升，因此對這行業的業務及就業情

況造成的影響應有限。

 在 本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前 一

星 期 ， 有 1 0 5 輛 電 單 車 作 首 次

登 記 。 市 場 需 要 一 些 時 間 消 化

這 驟 增 的 銷 量 。 在 三 月 六 日 至

十 二 日 的 一 星 期 內 ， 首 次 登 記

的 電 單 數 目 下 跌 至 6 1 輛 。 然

而 ， 在 這 首 段 期 間 過 後 ， 有 關

數 字 已 開 始 回 升 。 在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布 後 一 個 月 內 ， 有 3 1 6 輛

電 單 車 作 首 次 登 記 ； 及 至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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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在 香 港 的 路 面 使 用 更 多

舊 電 單 車 ， 會 產 生 環 境

問題。

 電 單 車 的 稅 率 應 減 至

32%。

個 月 ， 登 記 數 目 上 升 至 3 2 1

輛 ，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每 月 平 均 登 記 數 目 3 6 8 輛 的

8 7 %。

 公司註冊處的記錄顯示，在二零零

三年三月五日至五月十二日期間，

並無註冊為有限公司的活躍汽車分

銷商 手進行清盤 (包括自動及強制

清盤 )。根據稅務局的資料，同期有

一名分銷商已取消商業登記。我們

未能確定這是否與汽車首次登記稅

的建議有任何關連。

 約有 12  330 人從事汽車、電單車及

單車批發、零售及出入口業務。

 我們預期新車的銷售減慢，只是暫

時現象。而即使有更多人繼續使用

舊車較長時間，所有車輛亦須符合

空氣污染條例。在任何情況下，以

汽油驅動的電單車較以柴油驅動的

車輛更為環保。

 有關的反建議為政府帶來較少的額

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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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香港汽車修理同業商會有限公司

 調 高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後 ， 由 於 新 車 數 目 會 減

少 ， 汽 車 修 理 業 在 營 運

方 面 會 遇 到 困 難 。 而 就

舊 車 而 言 ， 因 汽 車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會 隨 著 車 齡 增

長 而 增 加 ， 部 分 車 主 會

把舊車銷毀。

 為 招 徠 顧 客 ， 汽 車 分 銷

商 已 把 保 證 期 延 長 至 四

至 五 年 。 在 競 爭 環 境

下 ， 汽 車 修 理 廠 已 調 低

修 理 費 用 ， 而 且 不 太 重

視修理技術和質素。

 汽車銷售減慢的情況，應只是暫時

現象。當加稅初期對消費者產生的

心理影響減退後，汽車銷售應會回

升，因此對這行業的業務及就業情

況造成的影響應有限。

 並無證據顯示時汽車銷售有顯著不

利影響。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約有 10  000

人從事汽車和電單車維修保養，若

車主普遍傾向繼續使用現有車輛較

長時間，這些從事維修保養的人或

會受惠。

(VIII) 香港汽車 (機械 .零件 )商會有限公司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建 議

不 會 為 政 府 帶 來 額 外 收

入。

 許 多 汽 車 買 賣 商 已 經 裁

員或結業。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建 議

令 車 主 更 普 遍 使 用 舊

車，交通擠塞情況、意

 汽車銷售減慢的情況，應只是暫時

現象。當加稅初期對消費者產生的

心理影響減退後，汽車銷售應會回

升，因此對這行業的業務及就業情

況造成的影響應有限。

 在四月二十八日開始的一星期，私

家車的登記數目已逐漸回升至二零

零二至零三年度每星期平均登記數

目的 74%。並無證據顯示汽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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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及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因 而

更加嚴重。

 政 府 應 擱 置 提 高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建 議 ， 並 為

私 家 車 重 新 推 出 鼓 勵 銷

毀舊車計劃。

受到顯著的不利影響。

 雖 然 預 期 銷 售 情 況 會 逐 漸 回

升 ， 但 我 們 預 算 的 額 外 收 入 已

考 慮 到 分 銷 商 可 能 會 改 變 定 價

策 略 ( 平 均 應 繳 稅 款 減 少

1 0 % )， 以 及 銷 售 額 可 能 下 跌 (跌

幅 為 1 5 % )。

 公司註冊處的記錄顯示，在二零零

三年三月五日至五月十二日期間，

並無註冊為有限公司的活躍汽車分

銷商 手進行清盤 (包括自動及強制

清盤 )。根據稅務局的資料，同期有

一名分銷商已取消商業登記。我們

未能確定這是否與汽車首次登記稅

的建議有任何關連。

 約有 12  330 人從事汽車、電單車及

單車批發、零售及出入口業務。

 我們預期新車的銷售減慢，只是暫

時現象。而即使有更多人繼續使用

舊有車輛較長時間，所車亦須符合

空氣污染條例。舉例來說，較舊式

而污染較嚴重的前歐盟輕型柴油車

輛，須根據將於二零零三年年中實

施的新規例，加裝消減廢氣裝置。

車齡超過一年的商業用車輛以及超

過六年的私家車，在續領牌照前均

須每年接受道路性能檢驗 (包括廢氣

測試 )。我們預期符合有關條例的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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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車輛並不會令空氣污染惡化。

 每年一次的道路性能測試，亦可確

保汽車性能安全。為此，測試範圍

包括剎車、轉向、懸架、輪胎、車

身、燈光、廢氣排放系統、安全設

備項目及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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